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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議員：  

2016年 7月 6日的立法會會議  
申請提出急切質詢  

 
 你要求立法會主席根據《議事規則》第 24(4)條，
批准你無經預告，在 2016年 7月 6日的立法會會議上，就早前
一宗航機偏離正常復飛航道事件，提出急切質詢 (附件 )。主席
指示我回覆你如下。  
 
 根據《議事規則》第 24(4)條，急切質詢必須獲主席
信納質詢所提事項 “性質急切 ”及 “與公眾有重大關係 ”，方可
提出。主席已詳細考慮你要求提出急切質詢的內容及理據，

認為你擬提問的事項並不符合 “性質急切 ”的條件。你可考慮
循其他渠道，就此事作出跟進。  

 
 基於上述原因，主席不批准你的要求。  
 
 
 立法會秘書  

 
 
 
 

 (衛碧瑤代行 ) 
 
2016年7月4日  
 
連附件  

 






